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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4 月 11 日 (二) 下午 12：20 

貳、地點：教學研究大樓 315 教室 

參、主席：李主任秀華                                        紀錄：楊漾 

肆、出席：如簽到單(預計出席老師：黃三峰、楊宗文、張芮語、李敏華、黃永寬、黃永

旺、張政偉) (請假老師：陳月娥、李陳鴻、牟鍾福、黃美瑤) 

伍、主席報告： 

陸、 系辦業務、提醒事項： 

4 月份 

1. 4 月 11 日(二)至 5 月 11 日(四)下午 2 時止為本校 112 學年度師資職前教育甄

試，報名資料繳交期限至 5 月 15 日(一)中午 12 時止，繳交地點在教務處招

生組。 

2. 111-2 學期課業輔導需求申請至 4 月 14 日(五)下午 5 時止。 

3. 4 月 24 日(一)至 4 月 30 日(日)為第十週：前九週和後九週課程合併正常上課。 

4. 4 月 29 日(六)上午 9 時為五項運動會將於網球館及田徑場舉行。 

5 月份 

5. 5 月 16 日(二)為水上運動會。 

6. 5 月 23 日(二)至 5 月 26 日(五)為體育學院 111 學年度「學術暨實習成果發表

會」，舉凡體育運動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研究成果均歡迎投稿，投稿稿

件截稿日期至 112 年 4 月 21 日(五)止。 

6 月份 

7. 6 月 22 日(四)至 6 月 25 日(日)適逢端午連假，課程調整上課。 

8. 6 月 9 日(五)為 112 級畢業典禮；系學會辦理送舊晚宴。 

9. 6 月 12 日(一)至 6 月 16 日(五)為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階段選課。 

10. 依據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提案一之決議，本系相關活動一律禁止

飲用「含酒精性飲料」，若有任何強迫喝酒之行為，且違反個人意願者，視

為霸凌之行為，本系提供申訴管道並通報相關單位進行調查，若實屬霸凌之

行為，將依本校校規辦理。 

11. 以下為 111-2 學期碩士班重要時程，再請老師宣導： 

4 月 30 日(日)碩士班申請 111-2 論文計畫/論文口試截止。 

6 月 25 日(日)前完成 111-2 論文計畫/論文口試。 

7 月 21 日(五)前繳交紙本畢業論文(雙面列印)至系辦進行格式審查，並以系上

公告之 APA 第 7 版格式為主。 

※論文 APA 格式已更新至第 7 版，適用於 108 級(含)後入學之碩士生。 

12. 下次系務會議日期為：5 月 9 日(二)，將一併進行申請入學之共識會議。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系 112 級優秀畢業學生遴選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應屆優秀畢業學生遴選辦法辦理。 



2 

 

二、請各班導師確認名單。 

獎項       班級 大學部 在職專班 碩一般班 碩在職班 

智育獎 
盧依涵 

1085002 

徐中玉 

1102030 
  

德育獎 
林采璇 

1085004 

陳和泰 

1102009 
  

服務獎 
廖晉彤 

1085066 

林祐民 

1102040 

黃薺萱 

1100908 

黃群樺 

1100927 

學術研究獎   何婉瑜 

1100903 

孫秉祥 

1100918 

 

決 議：照案通過，並依規定統整相關表件後，提供給學務處辦理。 

 

提案二：本系 111 學年度各會議委員名單變更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 

二、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 111 學年度各會議委員名單如下。 

三、 因高俊雄老師於 111-2 申請退休，請討論是否變更各會議委員名單。 

111 學年度各會議委員名單 

會議名稱 委員 1 委員 2 委員 3 委員 4 委員 5 委員 6 委員 7 
學生 

代表 1 

學生 

代表 2 

教評會議 
李秀華

老師 

黃永旺

老師 

牟鍾福

老師 

黃永寬

老師 

高俊雄 

老師 

黃美瑤

老師 

陳月娥

老師 
  

招生會議 
李秀華

老師 

黃永旺

老師 

楊宗文

老師 

黃美瑤

老師 

李敏華

老師 

黃三峰

老師 

張芮語

老師 
  

課程 

委員會 

李秀華

老師 

張芮語

老師 

牟鍾福

老師 

楊宗文

老師 

黃美瑤

老師 

陳月娥

老師 

黃三峰

老師 

系學會 

會長 

碩二 

班代 

學術 

委員會 

李秀華

老師 

牟鍾福

老師 

黃永寬

老師 

黃美瑤

老師 

楊宗文

老師 
    

系務發展 

會議 

李秀華

老師 

黃永旺

老師 

黃永寬

老師 

黃美瑤

老師 

陳月娥

老師 
    

決 議：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本系教評設委员五至七

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员，其他四至六位委員及候補委員若干人，由本系

系務會議推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中具備教授資格之委員,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因高俊雄老師退休，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人數變更為 6

名，仍在規定內，故無需再增加或變更委員名單。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 時 30 分。 


